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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四期 二零二二年一月

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

摘要：

• 2022年1月1日，海关总署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56号），将
于2022年4月1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作为第一个针对综合保税区的正式管理办法，为满足综合保税
区更高水平开放给予了更规范具体的管理制度。在整合旧规的基础上，依照3号文的指导精神，有效融合了各
项适用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法规，对于已经或计划设立在综合保税区的企业来说，了解并学习新规的
相关内容，合规经营的同时争取兑现更多的政策红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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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国办发〔2015〕66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
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3号文”）要求，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了
优化整合，形成了155个综合保税区（“综保区”）。本次新规整合了原有的用于保税港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管
理规则，将其统一明确为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并增加了针对综保区的新规。

• 具体修订内容

主要更新方向 重点增加和修订内容

增加立法依据，立法依据更加完善 • 增加了检验检疫相关法规、食品法等相关的法律依据（第一条）

整合各项零散的新规，适用于全国155
个综保区的管理

• 将法规公告全面纳入整合，例如固体废物相关管理（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试点资格（第四十二条），承接
区外委托加工（第二十七条），内销选择性征税（第十八条）等

增加并明确在综保区可以开展的业务范
围，拓展综保区功能，推动区内产业链
向高端发展，提升附加值

• 新增的业务包括“再制造”、“融资租赁”、“跨境电商”、“期
货保税交割”等新型业务（第五条）

体现贸易便利化的管理举措，增强区内
竞争力

• 简化进出区管理（第四十三条），优化出区检验维修管理规定（第
二十八条）

增加检验检疫相关规定，体现关检融合
的海关职能

• 明确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等检疫方式，检疫进出境环节（即
“一线”）实施（第十条）

• 明确对于区内与区外之间进出的货物等不实施检疫（第十七条）
• 检疫的规定尚未出台，在新规中仅做指引性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第三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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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相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新
规体现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

 根据3号文的精神，加入一些便捷化和优化的管理措施。例如对境内入区的不涉及出口关税、许可证件、
不要求退税且不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实施便捷进出区管理； 修改了区内企业办理集中申报手续的周期，
由 “月度申报”调整为了“季度申报”；优化了出区检测维修管理规定，将检测维修期限由原规定的“60
日+30日”延长至特殊原因经海关同意 “不超过合同期限”等。

 简化海关业务核准手续，体现海关简政放权。 例如在外发加工相关条款中，以及区内企业加工生产所产生
的边角料、残次品、副产品运往区外销售时，分别删除旧规中需向海关办理手续、提出申请并经海关允许
的要求；因不可抗力造成货物损毁、灭失， 删除了 “如不退运出境并要求运往区外的，由区内企业提出
申请，经保税港区主管海关核准，按照海关审定的价格进行征税”的要求。

 新规将3号文中已经落实的法规公告全面纳入整合，例如承接区外委托加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试点资格，
内销选择性征税，自国务院批准设立综保区之日起，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的区内企业自用机器、设备享受综
保区政策等。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正在逐步推进中，例如优化信用管理，对于鼓励的以及符合标准的企业直
接赋予最高信用等级；将在综保区内生产制造的手机、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品从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目录中剔除，便利企业内销等；针对境外入区的医疗器械和食品创新的检验模式。

当然，由于此次新规仅适用于155个综保区，占到了我国168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92.3%，仍有13个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不属于综保区而需按其对应的监管条文进行管理：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未列入155个综保区的其它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名单 相关条文

9个保税区 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宁波、厦门象屿
、福州、福田、广州、珠海

各自地区出台的保税区条例和管理
办法

1个出口加工区 广东广州出口加工区 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办法

1个跨境工业区 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 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管理办法

2个保税港区
海南洋浦保税港区 海关对洋浦保税港区监管办法

张家港保税港区 尚无相关条例和管理办法

毕马威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填补了综保区管理办法的空白，是顺应我国综保区改革开放、与
国际管理体系接轨的里程碑。 我们建议，所有相关经营者应尽快开展以下工作：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 ，对相关业务可能涉及的综保区内相关管理措施和可
以利用的政策利好点，利用政策红利节约物流、通关成本，提前进行完善和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自我合规管理有了更高的要
求，甄别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最大限度降低相关风险， 区内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对日常出
口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更多体现了对现行法规的归集，起了统领的作用，对于适用
的具体管理措施和实操细节，广大企业还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法规实施落地。预计后续将陆续出台实施细则
及相关配套监管政策，建议密切跟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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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行业应关注配合综保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利好以及未来将释放的政策红利。例如，第二批综保区维修产
品目录在2021年12月增列出台，同时明确区内企业可开展本集团国内自产产品的维修，不受维修产品目
录限制等； 为便利企业内销将取消在综保区内生产制造手机、汽车零部件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
录；对于境外入区的医疗器械和食品等，将建立创新的检验模式等。

毕马威一直以来密切关注海关动态，积极公众意见征求、为企业提供法律法规解读等服务。同时，毕马威贸易
和关务团队常年为客户提供关务咨询和合规性审阅服务，在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和海关实践等专业领域有深入的
洞察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在产业发展规划、税务关务优化、政策适用实操、政策调研与优惠扩大申请等方面提
供建议和服务。

变化 相关描述 对应条文

1 未提及综保区的定义
• 在旧规的基础上，直接删除了旧规的“保税港

区”“ 保税物流园区”的定义，对于何为“综
合保税区”并没有给出定义

不适用

2 更详细说明了监督管理的范围 • 原先的“货物”变为“货物及其外包装、集装
箱”，删除“场所”

第二条、第十
条、第十七条

3 删除综保区相关地域围网的条款
• 删除“与区外间应当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卡

口、围网、视频监控系统以及海关监管所需的其
他设施。”

不适用

4 删除旧规保税展示相关条款
• 对于区内展示已在第五条中“可开展业务”中规

定，不另外规定，删除后对于区外展示无相关法
规依据

不适用

5 不限制开展生活消费设置和商业
零售业务

• 删除旧规“保税港区内不得建立商业性生活消费
设施和开展商业零售业务” 不适用

6 调整账簿设置等要求

• 删除区内企业按照会计法及有关法规设置账簿和
核算的要求

• 新增企业规范财务管理
• 新增区内企业应当配合海关的稽查、核查，如实

提供相关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及电子数据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7 将禁止进口、出口的管理控制到
一线

•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得进出保税港区
/园区，修改为“不得在综保区与境外之间进出” 第七条

8 新增境外进入园区内的免税货物
按照减免税货物管理

• 明确境外进入园区内的免税货物按照减免税货物
管理；明确以出口报关方式进入综保区的货物予
以保税；明确综保区内货物监管年限届满自动解
除监管

第十三条、第
二十条

9 区内企业管理
• 分支机构的设立无需获得海关的批准，依法向海

关办理注册或者备案。增加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依
法取得国内生产许可

第三十四条

附件：其它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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